
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工作要

求，支撑重点剧目演出，培育多元演出空间，促进线上演艺创新

发展，提升演艺服务发展能级，推动建设国际演艺之都，更好服

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发展目标）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重点扶持在思想上把握民族复兴时

代主题，坚守人民立场，生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

上精湛，在制作上精良的精品剧目演出，培育打造体现文旅融合、

具有示范引领的演艺新空间、新场景，支持建设整合数字资源、

推动品牌传播的线上演艺平台，推动首都文艺演出市场高质量发

展。

第三条 （资金来源）

统筹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采取事前评审、事后补贴的方式对

符合本办法的项目予以资助。

第二章 范围和类型

第四条 （支持范围）



申报项目应以服务演艺发展为核心，分为精品剧目演出、演

艺空间培育及线上演艺服务三大类。所涉及演出活动应为经审批

的营业性演出，内容积极健康，艺术类型不限，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多业态融合，创新性发展。

通俗演唱会、包场演出除外。

第五条 （精品剧目演出）

（一）资助方向

重点支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彰显北京特色的原

创新创剧目、经典复排剧目在京展演，鼓励优秀剧目全国首演、

巡演首站或压轴收官落地北京，鼓励“北京出品”的优秀剧目京

外巡演，搭建“大戏好戏”展演展示平台。

（二）申报要求

1.项目应在全国具有演出场所备案证明的剧场安排不少于 2

场营业性演出；

2.项目每场应设置不少于可售票 20%的惠民低票价（票价在

100 元〔含〕以下）。

（三）资助标准

1.入围剧目可获得 50%的场租补贴（补贴包括装台和演出的

场地费用），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2.鼓励现实题材创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入围的现实题材

作品及戏曲类作品可获得全场租补贴，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剧目演出资助总量的 30%；



3.京外巡演项目资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剧目演出资助总量

的 20%，适当向津冀地区演出倾斜。

第六条 （演艺空间培育）

（一）资助方向

聚焦培育多元演艺空间，鼓励传统剧场、主题公园、园区街

区、文化文物单位、商业综合体等活化空间利用、丰富演出样态，

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演艺项目，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创

新性驻场演出或体验场景。

（二）申报要求

1.项目应开展戏剧、音乐、舞蹈等常态化演出，营业场地符

合相关标准和规范，年均演出及活动场次不少于 50 场；

2.项目应开展常态化主题性艺术公益活动（年均不少于 10

场），体现公益惠民；

3.项目具有融合性、创新性、示范性等特点，具有一定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三）资助标准

依据艺术门类、规模体量、成本投入、社会效益等因素综合

评定，入围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占项目总成本比例不

超过 50%。

第七条 （线上演艺服务）

（一）资助方向



聚焦线上演艺发展，建设“互联网+演艺”平台。鼓励平台类

企业与文艺院团、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经营场所合作，举办网络

直播、展演及线上活动，打造舞台艺术传播知名品牌。鼓励虚拟

演艺发展，探索运用数字人、全息投影等打造沉浸式“云现场”，

增强线上演艺体验。

（二）申报要求

1.项目应具备线上制作生产能力，能够提供适合线上观演、

传播、消费的云演艺产品；

2.项目应培养观众线上付费习惯，具备相对成熟的线上售票、

会员制等线上消费模式；

3.项目应具有一定影响力，扶持展示文艺团体不少于 10 个，

演播剧目不少于 20 个，全年全网总点击量不低于 5000 万次。

（三）资助标准

依据规模体量、成本投入、社会效益等因素综合评定，每个

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占项目实际投入（新建项目）或

运维成本（已有项目）比例不超过 50%。

第八条 （聚焦重点）

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合理调整三类资助项目

的数量和比例，确定年度项目资助方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

同一项目限每年申报一次，资助期限不超过 3年。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



第九条 （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在北京市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

从事演艺生产、经营及中介服务活动；

（二）申报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无

不良信用记录；

（三）同一项目已获市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

报；

（四）其他省市来京演出的表演团体或制作单位，可联合我

市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或演出经纪机构共同申报。

第十条 （定期申报）

申报项目应按项目申报类别提交申请资料：精品剧目演出项

目申报表、剧本、演出视频；演艺空间培育申报项目策划方案（含

剧目介绍、主创团队介绍、演出安排表、艺术普及安排等）；线

上演艺服务申报项目方案等资料。

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申报表

上盖章同意，再由主办单位进行申报，申报单位须对项目负主要

责任。

第十一条 （组织评审）

建立专家评审机制，细化评审标准，明确评审要求，并择优

确定支持项目。实行回避制度，避免与申报项目制作有直接关系

的专家参与评审。



第十二条 （项目审定）

经评审入围的资助项目，报市文化和旅游局履行审定程序，

并对外进行公示公告。

第十三条 （资金拨付）

获得资助的单位须签署资助协议，并自觉接受平台及委托第

三方机构的监督。资助资金按协议约定予以拨付。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四条 （采购运营）

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平台运营单位、第三方测

评和第三方审计机构，并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运营管理、资金管理、

绩效管理。

第十五条 （项目管理）

平台运营单位对资助项目实行全流程管理。制定绩效目标，

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督促检查和跟踪管理，并组织项目

验收和资金审计。

第十六条 （宣传推广）

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定期在媒体上发布演出信息。资助项目

演出现场、演出票面及相关宣传品须标注“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

资助项目”字样。

第十七条 （监督管理）



资金使用单位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

经纪律，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

监督检查。对于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

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令限期整改，同时依

照相关法规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违规责任）

申报单位应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监督、审计。对以提

供虚假资料等手段骗取、冒领补贴的申报单位，将追回所拨资金，

取消申报单位申请项目资金资格三年，并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的规定进行处理。对于其他

违法违规行为，由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处分。

第十九条 （附则）

本办法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实施，执行期三年。原《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项目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2022 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征集公告

为贯彻落实市委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工作要求，

支撑重点剧目演出，培育多元演出空间，提升演艺服务发展能级，

推动建设国际演艺之都，更好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由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2022 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将于 10 月全面启动。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剧目，征

集情况如下：

一、 资助重点

2022 年度平台扶持重点将围绕“奋进新时代”优秀剧目展演，

“大戏看北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演季及“中轴·北京”戏剧

展演季等版块分别开展。

第一版块：“奋进新时代”优秀剧目展演

展演时间：2022 年 10 月底至 11月底

展演主题：为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欢

乐祥和安全有序的艺术氛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拟于 10 月底举

办“奋进新时代”优秀剧目展演。

作品要求：

坚持精品原则，支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优秀舞台作品；优先鼓励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特别是首都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反映新时代历史

巨变，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的现实题材作品。

第二板块：“大戏看北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演季

展演时间：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

展演主题：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委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

名片的要求，以“北京出大戏、在北京看大戏、北京大戏走出去、

北京大戏引领风尚”为目标，持续完善全链条创作演出扶持政策，

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展示交流平台。

作品要求：

重点支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范的原创新创剧目、经典复排剧目，广泛征

集反映抗疫先进事迹、讴歌伟大革命精神、赞颂革命英雄人物的

优秀传统文化舞台剧目。

第三板块：“中轴·北京”戏剧展演季

展演时间：2023 年 3月至 4月

展演主题：传承挖掘发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

创新文化内涵，围绕北京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聚焦“一核一城

三带两区”，讲好中轴线故事，反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城

市发展和社会人文风貌。

作品要求：



重点支持聚焦中轴线的原创新创剧目、经典复排剧目；广泛

征集反映中轴线故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

人文风貌的优秀作品。

二、资助方向

（一）精品剧目演出方面

重点支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彰显北京特色的原

创新创剧目、经典复排剧目在京展演，鼓励优秀剧目全国首演、

巡演首站或压轴收官落地北京，鼓励“北京出品”的优秀剧目京

外巡演，搭建“大戏好戏”展演展示平台。

（二）演艺空间培育方面

聚焦培育多元演艺空间，鼓励传统剧场、主题公园、园区街

区、文化文物单位、商业综合体等活化空间利用、丰富演出样态，

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演艺项目，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创

新性驻场演出或体验场景。

（三）线上演艺服务方面

聚焦线上演艺发展，建设“互联网+演艺”平台。鼓励平台类

企业与文艺院团、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经营场所合作，举办网络

直播、展演及线上活动，打造舞台艺术传播知名品牌。鼓励虚拟

演艺发展，探索运用数字人、全息投影等打造沉浸式“云现场”，

增强线上演艺体验。

三、申报

（一）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时间为公告发布日至 2023 年 2月 10 日。在申报期

内受理项目申报，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报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应在北京市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从事

演艺生产、经营及中介服务活动；

2.申报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无不良

信用记录；

3.同一项目已获市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4.其他省市来京演出的表演团体或制作单位，可联合北京市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或演出经纪机构共同申报；

5.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

购网”网站（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的单位，不得参与本项目申报。

（三）申报项目要求

1.申报精品剧目演出资助的作品应在全国具有演出场所备

案证明的剧场安排不少于 2场营业性演出；项目每场应设置不少

于可售票 20%的惠民低票价（票价在 100 元〔含〕以下）。

2.申报演艺空间培育的项目应开展戏剧、音乐、舞蹈等常态

化演出，营业场地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年均演出及活动场次不

少于 50 场；项目应开展常态化主题性艺术公益活动（年均不少于



10 场），体现公益惠民；项目具有融合性、创新性、示范性等特

点，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申报线上演艺服务的项目应具备线上制作生产能力，能够

提供适合线上观演、传播、消费的云演艺产品；项目应培养观众

线上付费习惯，具备相对成熟的线上售票、会员制等线上消费模

式；项目应具有一定影响力，扶持展示文艺团体不少于 10 个，演

播剧目不少于 20个，全年全网总点击量不低于 5000 万次。

（四）申报资料

申报项目应按项目申报类别提交申请资料：精品剧目演出项

目申报表、剧本、演出视频；演艺空间培育申报项目策划方案（含

剧目介绍、主创团队介绍、演出安排表、艺术普及安排等）；线

上演艺服务申报项目方案等资料。

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项目，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申报表

上盖章同意，再由主办单位进行申报，申报单位须对项目负主要

责任。

（五）申报途径

请有意申报单位按照要求将所有申报资料存入网盘，并将网

盘视频有效期设置大于六个月，网盘链接请按期发送至邮箱：

yanyifuwupingtai@126.com。

四、评审

（一）流程



申报项目按照“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评审。我

局将聘请在舞台创作、制作、演出运营等方面具有权威性和影响

力的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库，阶段性对申报项目开展评审；入围剧

目经公示后，按计划演出，并在项目结束后接受专项审计工作组

予以审计认定后，核定资助标准。获得资助单位须签署资助协议，

并自觉接受市文旅局及第三方机构的监督。资助资金按协议约定

金额予以拨付。

（二）时间

评审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2 年 10 月底；第

二阶段为 2022 年 12 月底；第三阶段为 2023 年 2月底。

五、资助

精品剧目演出入围作品可获得 50%的场租补贴（补贴包括装

台和演出的场地费用），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现实题材

作品及戏曲类作品可获得全场租补贴，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剧目演出资助总量的 30%。

演艺空间培育入围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线上演艺

服务入围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分别占项目总成本比例

不超过 50%。

六、联系咨询

联系人：李老师 赵老师

联系电话：010-85157228 010-85157337



附件：1.2022 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申报表

2.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http://whlyj.beijing.gov.cn/zwgk/zcfg/2021gfxwj/202209/t20220930_2828365.html


附件 1

2022 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申报表

（精品演出剧目类）

申报单位

剧目名称 演出类型

演出人数 演出时长

拟定演出时间 拟申报演出剧场

主创人员

(编、导、演、

舞美等)

内容简介：（500 字左右）（包括剧情简介、艺术特色、首演时间、曾获

奖项、票房收入、累计演出场次等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2022 年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资助项目申报表

（其他活动类）

申报单位

申报板块

“奋进新时代”优秀剧目展演□ “大

戏看北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演季□

“中轴·北京”戏剧展演季□

申报项目类型 演艺空间培育 线上演艺服务

申报项目名称

拟举办时间

项目拟开展地点

项目内容简介

（500字左右）（包括项目简介、艺术特色等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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